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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我們計劃在 2 0 0 1 年 5 月，將 9 0 C D 號工務工程計劃

項目“治理深圳河第 I I I 期工程”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

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5 億 9 ,8 0 0 萬元，以便治理由羅

湖至老鼠嶺一段深圳河。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這項工程計劃

的背景和詳情。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深 圳 河 是 分 隔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及 深 圳 經 濟 特 區 的

界河。由於治理深圳河是兩地政府的共同工作，因此兩地

政府成立了一個聯合工作小組管理治理深圳河工程計劃的

實施。

3 . 該工程計劃分為 3 期進行。第 I 期包括將深圳河在

落馬洲及料壆的兩段河道拉直、擴闊及挖深。第 I I 期包括

將落馬洲河曲至后海灣及落馬洲河曲至料壆河曲的兩段擴

闊及挖深。第 I I I 期包括將羅湖上游至老鼠嶺的一段河道

擴闊及挖深。治理深圳河計劃展示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的圖上。

4 . 第 I 期工程於 1 9 9 5 年 5 月展開，1 99 7 年 5 月竣工。

第 I I 期工程於 1 9 9 7 年 4 月展開， 2 0 0 0 年 6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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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9 9 7 年 8 月，我們把 9 0 C D 號工務工程計劃“治理

深圳河工程第 I I I 期工程”提升為乙級。1 99 7 年 1 2 月我們

委託深圳市政府為該工程計劃進行顧問研究，包括詳細設

計、水文數據收集、地形勘測、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水力

模型試驗及地質勘測。

6 . 我 們 已 大 致 完 成 擬 建 工 程 的 詳 細 設 計 。 工 程 將 於

2 0 0 1 年 1 0 月展開，預計 2 0 0 5 年 4 月完成。

工程範圍工程範圍工程範圍工程範圍

7 . 9 0 C D 號計劃的工程範圍包括下列項目：

( i )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單獨承擔及支付費用的

工 程 （ 約 1 億 5 , 1 0 0 萬 元 以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在圓嶺仔及文錦渡上游重配 1 . 9 公 里

長 的 邊 境 道 路 及 提 供 相 關 的 邊 境 保 安

設施；

— 在南坑棄土場 建造約 1 . 1 公里 臨時保

安圍網；及

— 相關工程包括景觀美化、斜坡、鋪路、

排水及機電工程。

( i i ) 與深圳市政府共同承擔的工程：

( a )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單 獨 支 付 費 用

（約 9 0 0 萬元以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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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香 港 境 內 重 建 及 改 建 鐵 路 及 相

關的電力和通訊設施。

( b )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與 深 圳 市 政 府

平均支付一半費用（約 4 億 3 , 8 0 0 萬元

以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改 善 深 圳 河 由 羅 湖 與 梧 桐 河 匯 合

處至與平原河 匯合處一段約 4 公

里河道；

— 重建羅湖鐵路橋、羅湖舊行人橋及

文錦渡行車橋；

—  重新裝配已拆卸的羅湖鐵路橋；

— 在羅湖及南坑重配邊境圍網；及

— 附屬排水工程、暗渠、管道、水文

站、景觀美化及重配工作。

8 . 擬建工程的位置圖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9 . 由於新界北及深圳在過去數十年間的迅速發展，深

圳河的排水能力不足，導致該集水區的水浸問題加劇。因

此，急需實施治理深圳河工程計劃，以減少該河流兩岸地

方的水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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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鑑於深圳河是新界北雨水集水區的主要排水口，治

河工程計劃是我們解決區內水浸整體計劃的主要項目。在

第 I 和第 I I 期工程完成後，該河流在羅湖下游已達到所需

的 5 0 年一遇的容量。在該河段周圍地區，潛在區域性水浸

的範 圍 和 嚴 重 程 度 已 大 大 減 少 。我 們 現 已 準 備 進行 第 I I I

期工程，將由羅湖至老鼠嶺一段深圳河擴闊和挖深。第 I I I

期工程將進一步改善該河流的水流容量到所需的標準，從

而減輕由羅湖至老鼠嶺一帶的水浸問題。

1 1 . 第 I I I 期工程將影響工程範圍的若干設施，包括羅

湖鐵路橋、羅湖舊行人橋、文錦渡行車橋、圓嶺仔及文錦

渡上游的邊境道路及邊境圍網及一段 2 米直徑的東江雙管

水管。作為工程一部分，我們需要在建造期間將這些設施

拆卸或遷移／改道，以及重配。我們會在遷移現有設施之

前 完 成 所 需 的 重 配 工 程 ， 確 保 所 有 服 務 不 會 受 影 響 或 干

擾。該項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將現有的羅湖鐵路橋評為具

歷史價值。因此我們會在鄰近羅湖車站的梧桐河岸，將該

橋重新裝配，作為紀念建築物。

1 2 . 該 項 工 程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同 時 確 定 及 建 議 南 坑 谷

用作本工程的棄土場。因為一段邊境道路及邊境圍網將受

影響，我們需要建造臨時保安圍網，以便該地點可供作傾

卸棄土及在工程期內維持邊境的保安。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1 3 .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已 同 意 治 河 費 用 應 由 雙 方 政 府 平 均

分擔，至於因治河工程在各自境內所需提供的土地、拆卸，

遷移／改道／重配邊境保安設施，鐵路及受影響的相關設

施，將由雙方政府各自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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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我們估計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需支付建議工程的費用，共為 5 億 9 ,80 0 萬元。其中 1

億 6 , 0 0 0 萬元是單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的工程，

而 4 億 3 , 8 0 0 萬元是支付與深圳市政府共同承擔的工程的

一 半 費 用 。 初 步 的 分 項 建 設 費 用 和 分 期 開 支 列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3

內。

1 5 . 我 們 已 與 深 圳 市 政 府 同 意 各 自 負 責 維 修 境 內 的 河

堤及相關構築物；至於河道未來的維護性疏浚工程費用，

將仍是共同負擔。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付的每年經常

開支將為 3 7 0 萬元。

委託安排委託安排委託安排委託安排

1 6 . 由 雙 方 各 自 在 其 境 內 進 行 河 道 改 善 工 程 不 但 實 際

不可行，還欠缺成本效益。考慮到進出工地的問題、現有

河 道 的 使 用 和 管 理 和 合 同 行 政 的 效 益 ， 我 們 已 原 則 上 同

意，委託深圳市政府進行於 7 ( i i )段內所列的擬建工程。深

圳市政府屬下的治理深圳河辦 公室 (下 稱「治河辦」 )將 為

合同僱主，並根據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同

意的招標文件進行工程合同的招標工作。治河辦將負責工

程的監督，並於施工期間進行環境監察和審核。聯合工作

小組將負責各工程合同的全面控制和監察。我們在進行第 I

期和第 I I 期工程時已採用類似安排，效果令人滿意。

1 7 . 委 託 於 深 圳 市 政 府 擬 建 的 工 程 將 分 為 三 個 工 程 合

同進行。我們將與深圳市政府達成委託協議，並於批出每

一個工程合同前，簽署委託協議書。該委託協議書將訂出

各方的責任和義務，撥款安排、財務控制、合同管理、工

地保安和付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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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8 . 我們於 1 9 9 9 年 8 月 5 日向北區臨時區議會提交擬

建工程。各區議員均支持該建議。我們於 2 0 0 0 年 7 月 2 1

日根據前濱及 海床 (填海工程 )條 例刊登憲報， 並無收到反

對意見。

1 9 . 我們在 2 0 0 1 年 1 月 19 日根據鐵路條例將工程刊登

憲報。我們亦預算於 2 0 0 1 年 2 月初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

及補償 )條例將工程刊登憲報。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2 0 .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表 2 治理深圳河第三期是指

定工程項目，須要領有環境許可證才可以建造及運作該項

工程。在 2 0 0 0 年 6 月，該項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按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獲得通過。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

是：該工程計劃的環境影響可以控制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及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的準則之內。深圳

市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會實施已批准的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內的措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主要建議之一是

生態紓緩措施，其中包括因治河工程而導致魚塘及濕地的

損失的補償。我們會將工地內受影響的魚塘恢復原狀、修

復河曲、在工地內種植樹木，以及進行環境監察及審核。

2 1 . 至 於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單 獨 承 擔 的 工 程 計 劃

部分，我們估計約有 7 萬立方米的建築及拆卸物料產生。

其中 4 萬立方米 ( 5 7 % )將會在實地再用、 2 萬 1 千立方米

( 3 0 % )的 惰 性 建 築 及 拆 卸 物 料 將 會 用 作 公 眾 填 土 區 的 填

土、約有 9 千立方米 ( 1 3 % )的建築及拆卸廢料將會棄置於堆

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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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我 們 已 在 規 劃 及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盡 量 減 少 建 築 及 拆

卸物料的產生。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向合約工程師提交廢料

管理計劃審批。廢料管理計劃將包括適當的紓緩措施以避

免、減少、重新使用及循環再用建築及拆卸物 料。我們會

確保實地的日常運作遵行已呈交的廢料管理計劃。我們會

要求承建商盡量將掘出的物料在實地或其他建築地盤重新

作填料使用，以減少將棄置於公眾填土設施的公眾填土。

我 們 亦 會 規 定 承 建 商 將 體 積 太 大 的 填 料 /建 築 及 拆 卸 物 料

搗碎至體積不超過 2 5 0 毫米，以方便再重新使用。為進一

步減少建築及拆卸物料的產生，我們會鼓勵承建商使用非

木質的板模及可循環再用的物料進行臨時工程。我們會利

用按車程發票制度，控制公眾填土與建築及拆卸廢料分別

運往指定的公眾填土設施及堆填區棄置。我們將會規定承

建商把棄置的公眾填土與建築及拆卸廢料分開棄置於適當

的設施。我們會紀錄建築及拆卸物料的棄置、重新使用及

循環再用作為監控。

2 3 . 與深圳市政府共同承擔的工程計劃部分，我們預計

約有 2 百萬立方米的物料會被掘出。其中 4 0 萬立方米 ( 2 0 % )

將會實地再用、約 2 0 萬立方米 ( 1 0 % )的污染土將會在東沙

洲棄置，約有 4 0 萬立方米 ( 2 0 % )的非污染土將會在南坑谷

棄置及約有 1 百萬立方米 ( 5 0 % )的 非污染土將會在內地水

域內伶仃棄置。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2 4 . 我 們 和 深 圳 市 政 府 已 同 意 各 方 須 負 責 各 自 管 轄 範

圍內土地的徵用和清理，並包括支付所需費用。我們將為

了擬建工程徵用和清理 1 8 . 9 公頃農地和清理 2 7 . 6 公頃政

府地。清理土地將需拆卸 2 4 間臨時建築物包括 6 間住宅。

6 個家庭合共 2 4 人受影響。經房屋署詳細審核資格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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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的居民將可按現行房屋政策分配公共房屋。同時，我

們亦會在九廣鐵路公司的一幅約 0 . 2 公頃的土地行使暫時

佔用權，為進行重配現有羅湖鐵路橋工程之用。我們將於

項目 7 0 1 [土地徵用 ]內動用 2 億 4 ,8 0 0 萬元徵用和清理土

地。

工務局工務局工務局工務局

2 0 0 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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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工程計劃工程計劃工程計劃工程計劃 9 0 C D 初步分項費用及分期開支初步分項費用及分期開支初步分項費用及分期開支初步分項費用及分期開支

1 . 分項費用

按按按按 20 0 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

準備金準備金準備金準備金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單 獨 承 擔 及

支付費用的工程

重配邊境道路 7 7 . 8

建造臨時保安圍網 8 . 1

景觀美化、斜坡、鋪路、排水及機電

工程

3 5 . 6

環境紓緩措施 5 . 7

應急費用 1 1 . 6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 3 8 . 8 1 2 . 2 1 5 1 . 0

與深圳市政府共同承擔的工程

( a )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單 獨 支

付費用

重建及改建鐵路及相關工程 7 . 7

應急費用 0 . 7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 . 4 0 . 6 9 . 0

( b )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與 深 圳

市政府各平均支付㆒半費用

改善深圳河 2 4 3 . 7

重建橋樑 4 1 . 9

重新裝配已拆卸的羅湖鐵路橋 1 . 5

重配邊境圍網 7 . 6

附屬排水工程、暗渠、管道、水

文站、景觀美化及重配工作

3 1 . 2

環境紓緩措施 1 5 . 3

合同管理和監督 1 6 . 7

施工期的顧問費用 1 . 1

應急費用    3 5 . 2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 9 4 . 2   4 3 . 8   4 3 8 . 0

總計 5 4 1 . 4 5 6 . 6 5 9 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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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分期開支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按按按按 200 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

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

2 0 01  -  2 00 2 1 0 .0 1 . 02 55 0 1 0 .3

2 0 02  –  2 00 3 1 2 5 . 2 1 . 05 62 7 1 3 2 . 2

2 0 03  –  2 00 4 1 7 1 . 9 1 . 08 79 5 1 8 7 . 0

2 0 04  –  2 00 5 1 2 6 . 2 1 . 12 05 9 1 4 1 . 4

2 0 05  –  2 00 6 5 7 .3 1 . 15 42 1 6 6 .1

2 0 06  –  2 00 7 3 7 .2 1 . 18 88 4 4 4 .2

2 0 07  –  2 00 8 1 3 .6 1 . 22 45 0 1 6 .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5 4 1 . 4 5 9 8 . 0


